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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日前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发《关于执行<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专利、商标等授权确权

类知识产权行政案件审理分工的规定>的意见》，明确专利、商标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三种授

权确权行政案件暂由市第一中级法院知识产权庭审理，植物新品种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则暂由

市第二中级法院知识产权庭审理。该《意见》已于今年 7月 1 日起施行。  

    据北京高院知识产权庭负责人介绍，授权确权类知识产权行政案件是北京法院专属管辖

的一类特殊类型案件。此前，此类案件分别由北京市高、中级法院知识产权庭和行政庭审理。

今年 6 月，最高法院为落实《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》的部署，决定将此类案件统一由北京

市高、中级法院知识产权庭负责审理，并将此作为优化审判资源配置、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

护主导作用的一项重要举措。北京市高级法院为具体执行最高法院的决策，根据行政诉讼法

的规定，进一步明确了上述四种知识产权行政案件分别由市第一、第二中级法院知识产权庭

审理。  

    北京市高级法院在该《意见》中还规定，当事人对市第一、第二中级法院就上述案件作

出的生效裁决不服的，由市高级法院知识产权庭负责再审审查和审理；《意见》施行前已由

行政庭受理的上述案件，由行政庭继续审理，当事人提起上诉的，仍由市高级法院行政庭审

理；此类案件立案时统一使用新的“知行”字编号。  

    该负责人表示，北京法院高度重视此类案件的审理，近期会及时加强知识产权庭的审判

力量，努力完善专业技术问题的解决途径，大力加强调查研究和监督指导力度，保证此类案

件执法标准的统一，以确保案件的审判质量，更好地发挥司法审查职能。  

    根据我国知识产权法的规定，专利、商标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植物新品种四种知识产

权是需要国家行政主管机关审查授权的知识产权类型。当事人如不服有关行政复审机构的裁

决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人民法院承担着对此类案件的司法审查职能，作出的裁决具

有“司法终局”效力。因此，此类案件的审理不仅最终决定着发明创造的法律效力，而且对

鼓励企业和公民发明创造的积极性、促进其对知识产权的管理与运用、加强我国知识产权法

制建设都具有重大影响。同时，此类案件的审理结果，还决定着相关联的知识产权权属、侵

权、合同等民事案件的结果，对北京和全国法院审理的大量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产生着直接影

响。  

    目前，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商标注册申请量最多的国家，专利申请量也位居世界前列，据

此预计，此类行政案件的数量未来一段时期内将会显著增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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